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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铝灰（渣）类危险废物综合经营 

许可证办理工作要点（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铝灰（渣）类危险废物（下简称铝灰）综

合经营许可证审批工作，提升全省铝灰利用、处置行业的规

范化管理水平，结合我省实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工作

要点。  

一、适用范围 

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从事铝灰收集、运输、贮

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申请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

证（包括首次申领、重新申领和到期换发）材料整理、初审、

现场核查和审批，界定铝灰利用环节豁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条件。 

从铝灰中回收金属铝和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

“点对点”定向利用方案所涉及的可豁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

事项，相关单位无需申领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金属铝

回收后产生的二次铝灰、集尘灰等仍然属于危险废物，须委

托有铝灰综合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利用或处置。 

二、术语和定义 

（一）铝灰（渣），主要指电解铝生产、铝材加工及废

铝再生等过程中产生并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中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电解铝生产过程电解槽阴极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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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更换产生的废渣（大修渣）（321-023-48）；电解铝

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

以及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321-024-48）；电

解铝生产过程产生的炭渣（321-025-48）；再生铝和铝材加

工过程中，废铝及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体表面

产生的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321-026-48）；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

置收集的粉尘，铝冶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包括：再生铝熔炼

烟气、铝液熔体净化、除杂、合金化、铸造烟气）处理集（除）

尘装置收集的粉尘（321-034-48）。 

（二）回收金属铝，是指采用破碎、筛分、熔炼等物理

方式，从铝灰中回收金属铝产品并达到国家标准的活动；对

从铝灰中提取金属铝实施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的企业，提铝后

产生的铝灰不再利用、处置的，金属铝应铸锭并达到国家标

准。 

（三）解毒处理，是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在利用、处置

铝灰过程中，使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去除铝灰中含有的氮化

物、氟化物或氰化物等有毒有害成分的活动。 

三、办理工作要点 

（一）经营单位技术人员要求 

1.有 3 名以上环境或化工、冶金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

称，且具备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

上述技术人员满足与本单位签订一年期以上正式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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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缴纳三个月以上社会保险或具有六个月以上银行工资

发放流水证明。 

2.有 1 名以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维护人员，负责本单位

铝灰信息化管理工作。 

（二）危险废物收集和运输要求 

1.收集运输铝灰，应遵守《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

术规范》（HJ 2025）等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对于易产生粉尘的铝灰应在密闭环境下进行收集、运输，防

止污染环境。 

2.转运过程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禁止将

回收金属铝后的二次铝灰等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相应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等。 

（三）危险废物台账要求 

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铝灰的数量、

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方式、最终去向等信息，并使用全

国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相关信息。 

（四）危险废物贮存场地及设施要求 

1.贮存设施选址、设计及运行管理相关要求应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 贮

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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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运输、贮存铝灰的容器应根据其特性设计，不

易破损、变形，其所用材料能有效地防止渗漏、扩散，并耐

腐蚀。具有至少满足 15 天经营规模的贮存场所（设施）。 

3.贮存场地应做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雨、防

潮等措施，易产生粉尘的铝灰应通过密闭运输车或密闭容器

运输至贮存场地，贮存场地应具有较好的密闭性，产生的废

气应集中负压收集，颗粒物、氨气等污染物净化后通过排气

筒排放。 

4.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

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合规的贮存设施、设

备。 

（五）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及配套设备要求 

1.危险废物经营项目建设条件和布局 

（1）铝灰利用、处置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所应与办公

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2.经营单位视频监控要求 

（1）在厂区出入口、计量称重设备、贮存区域、铝灰

收集处理设施所在区域以及贮存设施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

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重点区域，应当设置现场视

频监控系统，并确保画面清晰，能连续记录作业情形。在出

入厂过磅时，视频监控应清楚显示运输车辆运输的货物情况。 

（2）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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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条件的地区，企业视频监控系统可与当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满足远程监控要求。 

3.危险废物计量称重设备要求 

（1）厂区出入口设置与电脑联网、能够自动记录和打

印每批次铝灰重量的计量称重设备。打印记录与相应的转移

联单一并保存。 

（2）贮存库出入口应具有自动打印功能的重量计量设

备，实时做好出入库记录。 

（3）对计量称重设备应做好日常维护，并定期经检验

部门检定/校准合格。 

（六）危险废物利用技术、工艺和装备要求 

1.铝灰利用应当充分考虑其利用过程的环境风险，符合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固体废物再

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和《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等相关技术要求。

对于确实难以利用的铝灰，要通过填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

置，并符合《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等

相关技术要求。 

2.对于首次申请铝灰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利用、处置单位，

原则上年处理能力应不低于 2 万吨。建议采用下述利用、处

置工艺： 

（1）采用破碎、研磨筛分、熔炼等方式回收金属铝。

二次铝灰直接通过物理加工制备钢渣促进剂、炼钢脱氧剂等

产品时，应先进行解毒处理。其中，脱除氮化物应采用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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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制成二次铝灰料浆溶液，通过搅拌等方式强化气体

溢出，进行脱氮解毒，并经过集气、吸收等装置实现气体和

达标排放。二次铝灰也可直接采用煅烧、烧结等方式处置二

次铝灰制备铝酸钠、铝酸钙等产品。 

（2）采用焙烧、湿法浮选工艺，可回收碳渣中电解质、

碳粉等产品，电解质可返回电解工序循环使用或制备冰晶石

产品，产品须达到国家、地方或行业通行标准。 

（3）采用火法工艺，可脱除大修渣中的氰化物、氟化

物，解毒后可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制备水泥、耐火材料等建

筑材料。 

3.回收金属铝，可采用密闭性好的传送带、球磨机等输

送、破碎筛分设备，破碎筛分后生产的金属铝应满足金属铝

国家、地方或行业通行标准，仅提取金属铝不对铝灰进行利

用、处置的，应进行铝铸锭，并满足《重熔用铝锭》（GB/T 

1196）等有关产品标准要求。 

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铝灰时，直接采用物理

方法生产相应产品的，例如：冶金用钢渣促进剂、炼钢脱氧

剂等，应先进行解毒处理，然后加工成相应的产品。氮化物

应通过搅拌等可强化水解过程的方式深度脱除。氟化物、氰

化物采用相应工艺解毒处理后的浸出毒性不得超过《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中规定数值，氟

化物浸出液浓度不得超过 100mg/L，氰化物浸出液浓度不得

超过 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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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铝灰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

行的标准要求，如，通过煅烧方式生产铝酸钙的，应根据铝

酸钙的不同用途，分别满足《炼钢用预熔型铝酸钙》（YB/T 

4265）、《铝酸盐水泥》（GB/T 201）、《水处理剂用铝酸

钙》（GB/T 29341）等规定的成分要求；生产冶金钢渣促进

剂的，应满足《冶金用钢渣促进剂》（YB/T 4703）规定的

成分要求；生产炼钢脱氧用铝渣的，应满足《铝渣》（YS/T 

1177）规定的成分要求；生产炼铝工业用冰晶石的，应满足

《冰晶石》（GB/T 4291）规定的成分要求。 

6.国家对铝灰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及处置技术、工

艺和装备有更严格规定的，还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七）经营单位污染防治要求 

1.废气 

（1）破碎筛分等环节产生的粉尘等污染物，应当配套

建设废气除尘设施进行收集处理，颗粒物、氟化物等污染物

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相关要

求。 

（2）贮存、利用、处置环节产生的氨气，应当集中收

集后并净化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

15m，污染物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相关要求。 

（3）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应当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

施进行处理，颗粒物、SO2和 NOx 等污染物排放满足《工业

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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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煅烧产生的废气，应当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施进

行处理，颗粒物、SO2、NOx、氟化物、重金属等污染物排

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相

关要求。 

（5）危险废物的贮存、利用、处置等区域，应根据安

全防护要求，设置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体报警装备，可能

产生氨气聚集的区域，应使用防爆设备。 

2.废水 

应当建立完善的生产废水收集、处理、回用系统，原则

上铝灰利用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经相应设施处理后

回用于生产环节，不得外排。 

3.固体废物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有关要求；危险

废物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有关要求。 

（2）产生的脱氟渣、结晶盐、过滤渣等固体废物，不

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的，应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其收集、贮

存、利用及处置等环节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4.噪声 

厂区的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有关要求。 

（八）经营单位规章制度和环境应急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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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并与设施所在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联网，严格结合环评与实际产废情况，制定或修订

自行监测方案。 

2.制定危险废物分析方案或制度，确保仅接收许可经营

的危险废物类别，接收的危险废物须及时、合规进行贮存、

利用或处置。 

3.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环境信

息公开制度，每年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公布污染

物排放和环境管理等情况。 

4.制定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申报登记、转移联单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的管理制度。 

5.制定铝灰收集、包装的内部管控制度。明确规定铝灰

防潮措施。 

6.制定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的环境应急预案，

配备环境应急装备及个人防护设备。建立企业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明确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流程。 

7.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操作人

员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上岗技能培训、职业安全教育等。 

8. 按照安全评价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责任

制、生产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制定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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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河南省铝灰（渣）类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评审表 
申请单位名称：                                              评审日期： 

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1.组织领导 
企业应有专人负

责环保工作 

应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环保工作；其职责和

权利应明确。 
 

查有关文件和座

谈 

 

应设置环保管理机构或环保管理工作人员；其

职责和权利应明确。 
  

2. 技术人员

要求 

环境或化工、冶

金专业 

中级职称人员≥3 人（签订一年以上正式劳动合

同，按照规定至少交付≥3 个月社保或提供≥6 个

月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其中 3 年以上固体

废物污染治理工作经验人员≥3 人）。 

 

核查专业职称和

劳务关系等证明

材料，评审时全部

技术人员应到场，

现场抽查1~3名技

术人员（必须包括

专业技术人员和

技术主管）座谈 

 

视频监控系统管

理维护人员 
负责本单位铝灰信息化工作的操作人员≥1 人。   

3.操作人员 

企业的操作工人

应能看懂相关技

术文件，能熟练

地操作设备，并

掌握事故应急处

理要求 

能看懂相关图纸和工艺文件。  

抽查1~3名工人交

谈，并核查实际操

作 

 

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掌握与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相关的事故应急处

理要求。 
  

4. 危险废物
危险货物运营许

可证单位的运输

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的单位：核实危险废

物运输资质，运输车辆的有效证件、数量和运
 现场验证运输车

辆及人员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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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条件 输能力，以及运输人员有效证件。 证件；或查看企业

签订的委托合同 不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的单位：应核实申

请单位与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单位间签订

的委托合同及执行情况。 

  

5.台账要求 
规范记录情况 

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铝灰

的数量、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方式、最终

去向等信息。 

 对照台账记录 

新建项目应

有符合要求

的空白台账 

及时上报情况 
使用全国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上报

相关信息。 
 查看系统对比  

6. 贮存场地

及设施要求 

选址设计 

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和《危险废物  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的相关要求。 

 

对照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设计、

施工等资料现场

核查真实性；质询

企业或政府主管

人员 

 

收集、运输、贮

存容器 

应根据其特性设计，不易破损、变形，其所用

材料能有效地防止渗漏、扩散，并耐腐蚀。 
  

贮存场地要求 

应做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雨、防潮

等措施，易产生粉尘的铝灰应通过密闭运输车

或密闭容器运输至贮存场地，贮存场地应具有

较好的密闭性，产生的废气应集中负压收集，

颗粒物、氨气等污染物净化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具有至少满足 15 天经营规模的贮存场所（设

施）。 

  

包装存放要求 

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

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

合规的贮存设施、设备。 

 
现场核实真实性

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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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处

置设施及配

套设备要求 

安全措施到位 

建立有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培训制度和检查制

度。生产区、装卸区、原料、产品及其它危险

化学品存放区设置警示标志。 

 

对照设计文件、制

度等资料，现场核

查 
 

项目建设条件和

布局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并在报告书中明确说明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类别、代码，利用危险废物生产的产品及

其标准，利用、处置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内

容。 

 

对照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等现场

核查真实性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所应与办

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对照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设计、

施工资料等；现场

核查真实性 

 

视频监控要求 

在厂区出入口、计量称重设备、贮存区域、铝

灰收集处理设施所在区域以及贮存设施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

区域，应当设置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并确保画

面清晰，能连续记录作业情形。在出入厂过磅

时，视频监控应清楚显示运输车辆运输的货物

情况。 

 
现场核查视频监

控设置情况  

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2 年。  
查看视频记录保

存情况  

有条件的地区，企业视频监控系统可与当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满足远程监控要求。 
 现场核查 本条为鼓励

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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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称重设备要

求 

厂区出入口设置与电脑联网、能够自动记录和

打印每批次铝灰重量的计量称重设备。打印记

录与相应的转移联单一并保存。 

 
对照环评报告、设

计、施工资料等；

现场核查计量设

备准确性、记录完

整、准确性 

 

贮存库出入口应具有自动打印功能的重量计量

设备，实时做好出入库记录。 
  

计量称重设备应做好日常维护，并定期经检验

部门检定/校准合格。 
  

8 技术、工艺

和装备要求 

利用、处置过程

中环境风险的防

控 

符合《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

术规范》（HJ 662）、《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8）等相关技术要求。 

 

查看环评资料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现场核查真实性 

 

处置工艺要求 

采用破碎、研磨筛分、熔炼等方式回收金属铝。

二次铝灰直接通过物理加工制备钢渣促进剂、

炼钢脱氧剂等产品时，应先进行解毒处理。其

中，脱除氮化物应采用密闭反应器，制成二次

铝灰料浆溶液，通过搅拌等方式强化气体溢出，

进行脱氮解毒，并经过集气、吸收等装置实现

气体吸收和达标排放。二次铝灰也可直接采用

煅烧、烧结等方式处置二次铝灰制备铝酸钠、

铝酸钙等产品。 

 查看环评资料

及批复文件，现场

核查真实性 

 

采用焙烧、湿法浮选工艺，可回收碳渣中电解

质、碳粉等产品，电解质可返回电解工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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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制备冰晶石产品，产品须达到国家、地

方或行业通行标准。 

采用火法工艺，可脱除大修渣中的氰化物、氟

化物，解毒后可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制备水泥、

耐火材料等建筑材料。 

  

回收金属铝过程

设备要求 

回收金属铝时，应采用密闭性好的传送带、球

磨机等输送、破碎筛分设备，破碎筛分后进一

步生产铝锭的，生产的铝锭还应满足《重熔用

铝锭》（GB/T 1196）有关要求。 

 

查看环评资料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现场核查真实性 

 

物理法工艺要求 

生产冶金用钢渣促进剂、炼钢脱氧剂等，应先

进行解毒处理，然后加工成相应的产品。氟化

物、氰化物经相应工艺解毒后的浸出毒性不得

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中规定数值，氟化物浸出液浓度

不得超过 100mg/L，氰化物浸出液浓度不得超

过 5mg/L。 

 

查看环评资料及

批复文件，现场核

查真实性 

 

产品质量要求 

应产出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标准要

求的产品，如通过煅烧方式生产铝酸钙的，应

根据铝酸钙不同用途，分别满足《炼钢用预熔

型铝酸钙》（YB/T4265）、《铝酸盐水泥》（GB /T 

201）、《水处理剂用铝酸钙》（GB/T 29341）等

规定的成分要求；生产冶金钢渣促进剂的，应

满足《冶金用钢渣促进剂》（YB/T 4703）规定

的成分要求；生产炼钢脱氧用铝渣的，应满足

《铝渣》（YS/T 1177）规定的成分要求；生产

 
查看环评资料及

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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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铝工业用冰晶石的，应满足《冰晶石》（GB/T 

4291）规定的成分要求。 

具有开展检测能

力 

建立与收集处置工艺相配套的实验室；建立进

厂铝灰检测和再生产品质量检测制度。 
 

查看设计资料、实

验室建设及相关

制度等开展现场

核查 

 

其他 

国家对铝灰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及处置技

术、工艺和装备有更严格规定的，还应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要求。 

 
查看相关资料，现

场核实真实性 
 

9 污染防治

要求 废气 

破碎筛分等环节产生的粉尘等污染物，应当配

套建设废气除尘设施进行收集处理，颗粒物、

氟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 16297）相关要求。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现场核查真实性 

 

贮存、利用、处置环节产生的氨气，应当集中

收集净化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

低于 15m，污染物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554）相关要求。 

  

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应当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

施，颗粒物、SO2 和 NOx 等污染物排放满足《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相

关要求。 

  

煅烧产生的废气应当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施，

颗粒物、SO2、NOx、氟化物、重金属等污染物

排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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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的贮存、利用、处置等区域，应根据

安全防护要求，设置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体

报警装备，可能产生氨气聚集的区域，应使用

防爆设备。 

  

废水 

应当建立完善的生产废水收集、处理、回用系

统，原则上铝灰利用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应经相应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环节，不得外

排。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现场核查 

/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有关要求。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处置协

议，现有设施最近

一年内的监督性

监测报告，现场核

查 

 

产生的脱氟渣、结晶盐、过滤渣等固体废物，

不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

标准的，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属于危险废物的，其收集、贮存、利用及处置

等环节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噪声污染防治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有关要求。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现场核查 

 

10 规章制度

和环境应急
环境监测制度 

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并与设施所在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严格结合环评与实际产

废情况，制定或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方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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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 
危险废物分析方

案或制度 

制定危险废物分析方案或制度，确保仅接收许

可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接收的危险废物须及

时、合规进行贮存、利用或处置。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方案资料 
 

环境信息公开制

度 

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每年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

环境报告，公布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等情况。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方案资料 
 

日常管理制度 
制定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申报登记、转移联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管理制度。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资料及落实情

况 
 

内部管控 
制定铝灰收集、包装的内部管控制度，明确规

定铝灰防潮措施。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资料及落实情

况 
 

应急管理 

制定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的环境应

急预案，配备环境应急装备及个人防护设备。

建立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突

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流程。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资料及落实情

况 

 

人员培训制度 

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

操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上岗技能培

训、职业安全教育等。 

 
现场核实及受训

人员访谈 
 

安全制度 

按照安全评价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安全生

产责任制、生产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制定应

急处置措施。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资料及落实情

况 
 

 


